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2021 年硕士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根据“东南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结合具体情况，

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 专业复试线 

统考招生计划（不含推免）专业代

码 

专业 

名称 

第一

门 

第二

门 

第三

门 

第四

门 

总分 

总数 普通计划 专项计划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50 50 70 70 340 54 54 0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

学位) 

50 50 70 70 310 251 243（其中

无锡校区

195） 

强军7人+

士兵计划

1 人 

   

注明：统考考生总分超过报考院（系）专业复试线 20 分以上（含 20 分），单科（限一门）

可降 2 分。 

                  

二、 资格审查 

考生须按要求通过学校招生系统上传资格审查材料电子版（扫描 PDF）（详

见《东南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须知》）。复试前，学院对考生的居民身

份证、学生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验结果等进行严格审查核验，对不符

合规定者，不予复试，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学历（学籍）信息核验有

问题的，应当在复试前完成学历（学籍）核验，并在资格审查时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每个考生须签订《考生诚信复试承诺书》，确保提交材料真实和复试过程诚

信。 

 

三、 准备材料 

1. 大学学习成绩单 

2. 外语能力证明（如 CET-4/CET-6/雅思/托福成绩单等） 

3. 科研能力证明（如发表论文、授权专利、科研获奖、学科竞赛、参与课题等） 

4. 校级以上奖励荣誉，或参加实践活动（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

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5. 请在面试前整理好 1-4 项材料，面试时备查。请下载《2021 年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统考硕士研究生基本信息表》，填写后打印手写签字。 

 

注：（1）以上材料将作为对考生既往学业、一贯表现、科研能力、综合素质和

思想品德等情况全面考查的参考依据；考生必须保证材料真实准确，若弄虚作



假，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复试或录取资格。 

（2）请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将以上 1-5 项材料的电子版以“编号-文件

名称”命名（例如：3-科研-论文），并压缩成一个文件，压缩文件用“报考专

业-考生编号-姓名”命名（报考专业：网络空间安全、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请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 17:00 前将上述文件作为附件发送邮件至

cyber_yz@126.com，邮件主题：“报考专业-考生编号-姓名”，逾期视放弃提

交。 

四、 复试方式和内容 

1. 复试方式 

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要求，在确保公平和可操作的前提下，原则上采取网络

远程复试方式，相关要求详见东南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站通知。 

2. 复试时间：预计 4 月 2-3 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请关注学院网站通知。 

3. 复试内容 

（1）复试科目覆盖范围（参见招生目录） 

（2）对考生的既往学业情况、外语听说交流能力、专业素质和科研创新能

力，以及综合素质和一贯表现等进行全面考查。 

 

五、 成绩计算 

1. 复试成绩：满分为 150 分 

      学术学位成绩构成：既往学业情况和一贯表现（25 分）+专业素质能力（45

分）+外语听说能力（20 分）+科研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60 分）  

      专业学位成绩构成：既往学业情况和一贯表现（25 分）+专业素质能力（45

分）+外语听说能力（20 分）+ 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60 分）          

复试成绩合格线： 90 分，复试成绩未达到合格线者，将不予录取。 

2.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按满分 150 分折算)*70%+复试成绩（满分 150 分）

*30% 

       排名方法： 

     各专业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排名    

 

六、 拟录取原则 

1. 复试结果将于复试结束后一周内，在学院网站公布。 



2. 复试合格的考生以综合成绩排名为主要依据，根据招生计划和本复试录

取工作细则确定拟录取名单。其中对报考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的考生，将按照

综合成绩由高到低，依次确定南京、无锡的拟录取名单。 

3. 拟录取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讨论通过报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

小组审批，由研究生院统一对外公示。 

 

七、本细则未涉及部分，除“东南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有明确规定，由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52091391       （工作时间： 9:00-17:00      ） 

咨询信箱： cyber_yz@126.com           

申诉电话：52091392       （工作时间：  9:00-17:00     ） 

申诉信箱：cshi@seu.edu.cn 

 

附名单：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 

组长：程  光              副组长：曹玖新 

成员：陈立全、龚  俭 

 

学院复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组长：施  畅             副组长：张  璐 

成员：吕  倩 


